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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次的调解当事人是结婚!"年
的白女士与颜先生。两人在插队落户
时相识相恋，婚后生育一个儿子，如
今却为了一件羽绒服而闹离婚。
不久前，儿子下班的路上恰逢下

大雨，冒雨走回家#身上穿的羽绒服
被淋湿。第二天赶着要上班的儿子发
现，昨晚的羽绒服还未干，于是白女
士便让儿子穿了爸爸的羽绒服上班。
颜先生得知后，与妻子大吵一架。他
认为妻子处事的方法不对，儿子明明
看到屋外下雨又不带伞，直接穿着羽
绒服就出门，根本不把几百元的羽绒
服当回事，不懂得珍惜，这都是妻子
对儿子一味纵容的结果。
白女士想到两人结婚这么多

年一直吵吵闹闹，再也忍耐不下
去了，向丈夫提出离婚，不仅请了
律师，而且还起诉到法院。眼看事
情闹得不可收拾，夫妻俩便来到
电视台，想让老娘舅评个公道。
调解现场，两人各执一词，互

不相让，主要原因还是儿子的教
育问题。儿子从小被母亲娇惯，不
管对错，颜先生不能有任何微词，
否则就是一顿争吵，久而久之，儿
子成了“妈宝”。前几年，由妻子做
主帮儿子找了对象，把媳妇娶进
了门，生了小孙子。之后，两亲家
却为育儿方式闹起了矛盾，互不
相让，还把小两口也扯进来。媳妇
一气之下起诉离婚。其实小夫妻
俩感情还是有的，儿子并不想与
妻子分手，然而强势的母亲赌气
逼儿子同意离婚，一向对母亲言
听计从的儿子，只得在离婚协议
上签了字。因为媳妇尚在哺乳期，
孙子判给了媳妇，儿子每月支付
抚养费$%%元。媳妇带着孙子离开
后，家里一下子清静起来，丈夫每
每思念孙子时，总免不了埋怨妻
子不该插手儿子的婚姻。
离婚后的儿子，终日闷闷不乐。

见儿子心情不好，老两口也高兴不起
来。如今儿子已经!&岁了，往后的日
子怎么办？老两口不免长吁短叹。
其实丈夫对妻子的不满，不止是

儿子的问题，妻子与婆婆关系也不
好，还因为小矛盾，白女士把婆婆气
走了。
显而易见，夫妻俩的矛盾主要在

白女士身上，她在家里过于强势。于
是，我与白女士私下进行了沟通。我
指出她不懂得尊重他人，太强势。起
初，她感到自己很委屈，认为所做的
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我告诉她除儿
子外，与丈夫、婆婆、亲家、媳妇的关
系都是那么僵，就应该反省自己，特
别是干涉儿子与媳妇的婚姻更不应
该。谈到儿子的婚姻，她也懊悔不已。
我乘势开导她凡事要冷静，千万不能

赌气行事。当初儿子与媳妇的婚姻就
是赌气造成的，如今与丈夫为区区一
件羽绒服，却要闹离婚，也是赌气。一
家人弄得妻离子散，有这个必要吗？
还像家吗？白女士一时无语。
我向白女士提议，丈夫之所以会

发脾气，估计是对儿子离婚心怀不
满，不如趁这次调解的机会，让儿子
努力修复与媳妇的关系，自己也主动
与亲家和解，争取破镜重圆。白女士
听了我的话，不住地点头称是，之后
的调解似乎已经没有必要。趁两人都
愿意重归于好，我就让他们签署了调
解协议书，希望他们能按所承诺的那
样，各自改正缺点，珍惜自己的婚姻。

上海市人大代表 柏万青

!律师点评"

!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干

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夫妻应当互

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

当敬老爱幼# 互相帮助# 维护平

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本次纠纷中的白女士# 由于过度

干涉儿子的婚姻# 不仅导致儿子

与儿媳离婚# 而且险些让自己的

婚姻也走向尽头$ 希望她能真正

接受柏阿姨的建议# 争取让她和

丈夫&儿子和儿媳#两对夫妻都能

重归于好$

这里我们来说一下# 离婚时

孩子的抚养问题$ 父母与子女间

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

婚后# 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

养# 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

后# 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

育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哺乳期

内的子女# 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

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

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

议时# 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

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 离婚

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

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

或全部# 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

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

人民法院判决$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

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

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

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一般情况下# 两周岁以下的子

女#随母方生活$除非母方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可随父方生活'(!)患有久

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

病#子女不宜与其共同生活的%(")有

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而父方要求

子女随其生活的%(#)因其他原因#子

女确无法随母方生活的$这也就是为

什么在白女士的儿子与儿媳离婚时#

孙子为什么会由儿媳来抚养$可虽然

孙子由儿媳来抚养#但儿子也应负担

孙子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

或全部$

杨舒婷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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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要说唐先生和范女士当年的
爱情也算是轰轰烈烈，即使双方
的父母、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不看
好，他们还是排除万难，最终走在
了一起，领了结婚证。相比较，恋
爱时的如火热情，婚后的生活总
是归于平淡的，在柴米油盐的生
活琐事中，两人的缺点都慢慢显
露出来。而且最主要的还是孩子
问题，虽然他们去医院检查的结
果都是可以怀孕的，但已经结婚
'年了，范女士还是一点动静都
没有。在一次争吵过后，唐先生搬
出去住，之后两人开始分居，彼此
间没有任何联系，但谁也没有提
出离婚。范女士以为这样大家冷
静一下，也许是好的开始，可没想
到前段时间，她竟然收到了唐先
生要求离婚的起诉材料。

在这些起诉材料中，唐先生
不仅把范女士描述得一无是处，
而且还提出要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包括登记在唐先生、范女士及
其母亲名下的婚房。让范女士气
愤的还有，唐先生居然还拿出了
一份民事调解书，上面赫然写到
唐先生曾向民间借贷机构的李姓
人员借款 !%万元，法院调解唐先
生应归还此笔款项。之后虽说唐
先生已归还了这笔借钱，但他认
为这是夫妻共同债务，要求范女
士承担一半。

在接受范女士的委托后，我
们作为她的代理人参加了诉讼。
庭审中，我们提出由于婚房的产
权人除了唐先生和范女士外，还
有范女士的母亲，而且该房屋的
出资大部分来源于范女士母亲，
涉及案外人的利益，应另案诉讼。
对于唐先生提出的夫妻共同债务
的问题，那时双方已分居，而且在
调解书中明确写道，这笔钱是用

于唐先生生意周转而借的，可以
确定的是，这笔借款并非为夫妻
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依据相关
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
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
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
权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
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
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由于这笔借款是在两人分居期间
发生的，用于唐先生个人生意周
转，且约定这笔债务为唐先生的
债务，因此，这笔借款属于唐先生
的个人债务，范女士没有义务承
担一半。
最终本案在法院的支持下双

方达成调解协议，唐先生与范女
士自愿离婚，在各人处及个人名
下的财产归各人所有；离婚后，双
方自行解决居住问题。对于婚房
的问题，由于涉及案外人的利益，
另案处理。 黄华明 律师

律师手记

! ! ! !赵阿婆的老伴早在十多年
前就过世了，她就在老伴过世
一年后回到了老家，和自己的
妹妹一家生活，子女们在逢年
过节都会轮流去乡下看她。

去年，赵阿婆因身体不适，
回到上海治疗。住了一周的医
院后，赵阿婆被大儿子接到了
他家里调养。差不多过了三个
月，赵阿婆的身体恢复的也不
错，就想着住回自己的房子里。
可大儿子总是以各种理由阻
止。一次去医院配药时，赵阿婆
遇到了老邻居，在闲聊时老邻
居问起赵阿婆为什么要卖房

子，赵阿婆觉得很纳闷，自己从
来没有说过要卖房子。听老邻
居说，这段时间经常看到有人
来看赵阿婆的房子，有一次碰
到赵阿婆的大儿子，他说是赵
阿婆想以后和大儿子一家住，
就想把老房子卖了。赵阿婆这
才想起来，大儿子在自己生病
期间，说物业要登记一下，需要
产权证，当时赵阿婆想也没想，
就把产权证给了大儿子。

可当赵阿婆质问大儿子
时，大儿子却说这套房子是拆
迁分的，他也有份，虽然产权登
记在赵阿婆和老伴名下，但他

也是有份额的，而且赵阿婆老
伴在生前给大儿子写了纸头，
说是房子留给大儿子，这样大
儿子在这套房子里占的份额是
最大的，他当然有权卖房子。大
儿子承诺说是现在房价高，卖
了以后，赵阿婆回上海就住在
自己家里为她养老送终。赵阿
婆还是觉得不放心，就来到律
师事务所咨询。
康恺律师对她遇到的问题

进行了法律分析，提供了相应
的法律意见。最后表示，若赵阿
婆有需要，将为她提供免费法
律服务。 本报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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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
! ! ! !新民法谭，既是您手中这
份沪上著名纸媒的法治类周
刊，又是新媒体时代您的“掌上
法律顾问”。

新民法谭已推出“房产律
师”和“婚姻律师”两个专栏，法
谭君邀请沪上多位知名律师，组
成栏目强大的顾问团，回答粉丝

在房产和婚姻方面的各类法律
问题。
本报读者如果有房产方面

的法律问题希望咨询律师，如
今也多了一个新渠道，可以扫
一扫，关注新民法谭微信公众
号，并给法谭君留言，律师会在

线免费提供法律服务。
法谭推出免费线上法律咨

询后，得到了谭粉与读者的大
力支持。接下来新民法谭将会
有更多的改变出现，希望大家
多多捧场，新民法谭就是您的
掌上法律顾问。

! ! ! !常先生的父母有三个儿子，他
是老小，父母在同一个地块，分别承
租了一套公房，这两套公房距离很
近。在常先生小时候，原本只有父亲
承租的一套公房，由于子女大了，家
里住不下，又分配了一套公房，承租
人为常先生的母亲。

十多年前，常先生的父母相继
过世，父亲承租的那套公房，由于大
哥和二哥的户口在里面，后来承租
人就变更为了大哥。而母亲承租的
那套公房，由于里面没有户口，承租
人就一直没有变更过，而且这套公
房在因无人管理变得破旧不堪，就
一直空关着。去年底这两套公房都
被列入征收范围，承租人变更为大
哥的那套公房，就由大哥与征收单
位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对这套公
房征收补偿的分割，常先生没有意
见。但对承租人是母亲的那套公房
的征收，常先生就有了看法。这套公

房在常先生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二
哥与征收单位签订了征收补偿协
议，所有的征收补偿利益都被二哥
拿走了。当常先生和二哥说起补偿
款的事，二哥说这套公房是由他们
一家实际居住生活的，征收补偿利
益也是应归他，而常先生享受过单
位福利分房，所以对这套公房的征
收补偿款没有份。常先生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确认这套公房的征收
补偿利益为承租人他母亲的遗产。
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

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
侵犯。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

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
共同居住人，是指作出房屋征

收决定时，在被征收房屋处具有常
住户口，并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
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
房但居住困难的人。本案中，被征收
房屋处并没有任何人的常住户口，
因此常先生二哥不符合相关同住人
的资格，其无权取得全部征收补偿
利益。根据相关规定，只有承租人的
公房动迁时，原承租人死亡，若已依
法确定承租人的，动迁补偿款归新
的承租人；若尚未确定承租人的，动
迁补偿款归原承租人的继承人。

在原承租人死亡后，未确定新
的承租人，动迁补偿款应由常先生
母亲继承人享有。所以应在本案中
确认母亲承租这套公房的征收补偿
利益为遗产。法院采纳了我方的观
点，判决确认母亲承租的这套公房
的征收补偿利益属母亲的遗产。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 律师

申房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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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去世后征收补偿利益归谁

当爱情遭遇离婚

扫一扫!房产律师在线答疑

赵阿婆对大儿子卖房不放心


